附3：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量”优秀大学生评选活动

“芙蓉学子·_____奖”推荐表
长安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 月  日
	姓名

(或团体名称)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
片

	籍  贯
	
	民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院（系）
	
	专  业
	
	年级(班级)
	
	

	联系地址
	
	邮    编
	
	

	电子信箱
	
	联系电话
	

	个
人

︵

或

团

体

︶

事

迹

简

介
	

	推荐人
︵

推荐

单位

︶

意见
	签章

年  月  日
	评审小组意 见
	签章

年  月  日
	学 校
终 审

意 见
	签章

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、自荐人不需填写推荐人意见。

      2、须另外附主要事迹材料。个人姓名（团队名称）、院系、班级名称不得在此材料中出现，应予以隐含。如需出现均以"XX"表示。否则将被认定为不合格材料。

       3、需要上交的材料有，电子版推荐表或自荐表和主要事迹材料，将其作为附件发到xxsh@chd.edu.cn邮箱，另外填写好的推荐或自荐表须打印一份，请推荐人或推荐单位盖章交到学生会办公室。

4、学生会办公室值班时间：

周一至周五14：20——16：00，16：30——17：50，19：00——21：30周六、周日09：00——11：30，14：30——17：00，19：00——21：3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